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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檢疫政策之比較 

洪思嘉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組 

摘要 

為多方瞭解鄰近國家之檢疫措施，以作為我國施政之參考，故針對我國

檢疫政策，與新加坡、澳洲、香港等國進行比較。在機場檢疫設施方面，澳

洲、新加坡均在機場設有檢疫隔離室（Quarantine Room），作為健康異常旅客

訪談、留置的場所；香港則未設置此種檢疫用房間；為因應新版 IHR 的相關

規定，我國仍應儘速在機場規劃檢疫隔離相關設備為宜。檢疫組織體系方面，

澳洲、新加坡較為類似，皆由衛生部決定旅客檢疫政策，但在機場的實際執

行部份，則分別由農業部的澳洲檢疫及檢查服務處-AQIS(澳洲)、及環境衛生

署(新加坡)負責，香港則由衛生署負責政策訂定及實際執行。生物材料進出

口管理方面，澳洲亦有完整的法律規定，執行上較成熟；新加坡則甫完成有

關生物材料管理的法律條文，雖然該法尚未通過，但新國已依據法律條文在

執行輸出入審核工作，香港對於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較無正式的規定，而我

國目前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的法規則已大致完備，且對生物材料的等級與分

級管理規定明確。因應新版國際衛生條例（IHR）的實施，我國亦依 IHR 之

要求，以「疾病管制局」為 Focal point（對口單位）及以各港區「港埠衛生安

全小組」為 Competent authority（港埠主管當局），並配合相關規定之實施修改

法規。 

前言 

由於國際交通發達、經濟活動熱絡、民眾休閒旅遊風氣日盛，帶動全球

人口的快速移動，也讓傳染病的傳播更加快速；而檢疫工作，即是阻擋傳染

病入境的第一道防線，尤其在 SARS、新型流感等新興傳染病不斷發生的情 

況下，國際檢疫的工作益形重要。為多方瞭解鄰近國家之檢疫措施，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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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因應新興傳染病侵襲時的應變機制，以作為我國施政之參考，故針對

我國之檢疫政策，與新加坡、澳洲、香港等國進行比較。香港由於鄰近中國

大陸，且交通方便，故為大陸地區人民熱衷的觀光地點，亦常為我國台商赴

大陸地區之轉運站；又其商業活動繁榮，每日均有大量船舶停靠港區，故該

地檢疫工作之良窳，不僅直接衝擊香港居民健康，亦對我國之防疫工作影響

甚鉅。新加坡為東南亞重要的航空轉運點，其交通、旅遊、經貿活動、及地

理條件與我國有些許類似，且新加坡政府的行政效率及管理，普遍受到各國

的讚賞，其檢疫管理情形，一直是我們想了解的對象。澳洲向來以檢疫措施

之嚴謹而聞名，澳國為維護人民之健康、保護國內產業發展，不惜投入大量

的人力、物力於檢疫工作上，基於以上理由，故將上述三地之檢疫工作列為

比較的對象，希望藉此多方瞭解該等政府對人員檢疫、航空器檢疫、船舶檢

疫、生物材料管理、因應新版國際衛生條例（IHR）之準備工作等議題之政

策及執行方式，以作為我國施政參考。 

我國現行檢疫政策 

檢疫的原則為對國際交通運輸做最少的干預，進行防範國際傳染病之散

播，以達到最高的防疫安全，檢疫的目的則在於防止境外傳染病入侵國境。

依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 57 條規定，對於出、入國境之運輸工具及其所載人

員、物品，得施行國際港埠檢疫。我國的檢疫工作係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統

籌辦理，於國際機場及商港設置檢疫單位全天候值勤，疾病管制局各檢疫單

位轄區一覽表如附表一，我國邊境檢疫措施分述如下： 

一、人員檢疫 

(一) 填表措施：旅客入境時或入境前 14 日有症狀者，應主動填寫「傳染病防

制調查表」，或當面向檢疫人員通報。 

(二) 發燒篩檢：設置發燒篩檢站，實施入境旅客體溫監測，如超過 38℃者， 

經檢疫人員評估，採檢送驗，必要時協助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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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主健康管理：94 年 10 月 10 日起，自越南、泰國、印尼、柬埔寨等禽

流感流行地區入境旅客，入境 10 日內自主健康管理。94 年 10 月 26 日起，

自中國入境旅客，入境 10 日內自主健康管理。自主健康管理期間需早、

晚各量一次體溫，並詳實記錄體溫及相關行程。如有發燒(>=38℃)、咳

嗽、喉嚨痛等類流感症狀，應即戴口罩，通報當地衛生局協助就醫，並

主動告知醫師旅遊及接觸史，惟此項政策現已暫停。  

(四) 衛教宣導：機場張貼海報、發放宣導單張及衛教品、航機上播放宣導短

片、辦理衛教宣導活動等。 

二、航空器、船舶檢疫 

(一) 對入境班機抽樣實施掃蚊，以避免病媒蚊經由航空器進入我國。 

(二) 收取航機及船舶檢疫規費。 

(三) 航機上播放衛生教育宣導影帶，提醒民眾入境時遵守檢疫相關規定。 

(四) 強制船隻懸掛防鼠盾、辦理蒸燻除鼠、發給除鼠證明或免予除鼠證明（有

效期間六個月）。 

(五) 船隻通報人員健康異常時，檢疫人員登輪檢疫。 

三、機場、港區服務 

(一) 機場設置診療室，並編制醫師一名，以針對入境健康異常旅客進行診察。 

(二) 機場提供黃熱病疫苗等預防注射服務。 

四、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 

(一) 我國將生物材料依危險程度由低至高分成一至四級，輸出入時需填具申

請文件向疾病管制局進行輸出入申請，不論危險等級為何均需提出申請

並核准後始得輸出入。 

(二) 同意函之有效期限為三個月。 

五、因應新版國際衛生條例之準備工作 

修改傳染病防治法、港埠檢疫規則等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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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檢疫措施之比較 

澳洲、新加坡、香港與我國的檢疫措施及業務重點，在某些方面有所不

同（詳見附表二至五）。究其原因，在於各國的歷史背景、地理位置、環境條

件、及防疫重點有所差異。因此，檢疫政策的訂定，應從符合國內防疫需求

及防疫目的來訂定，才能發揮檢疫的最大效果。 

討論與建議 

一、人員檢疫： 

(一) 因黃熱病為國際檢疫傳染病之一，且澳洲北部、新加坡均有黃熱病病媒

蚊，故該兩國對於入境旅客，均要求其聲明是否曾在黃熱病流行地區停

留或過夜。如旅客表示來自黃熱病流行地區，則會被要求查看是否持有

在有效期限內的預防接種證明書；香港則因高度都市化，且僅某些小島

曾發現白線斑蚊，相對地，對於黃熱病並無特殊檢疫要求；我國雖然有

斑蚊存在，但長期以來，由於對檢疫工作的簡化，目前在黃熱病檢疫方

面，除提供前往黃熱病地區的旅客預防接種外，並未對黃熱病採取任何

特別的入境檢疫措施，為了更落實檢疫工作，未來可仿效其他國家，考

慮針對黃熱病採取檢疫措施。 

(二) 各國檢疫經驗或檢疫成果的不同，也會影響其檢疫措施。例如：在 SARS

期間，廣泛被很多國家用來檢測入境旅客是否染病的紅外線測溫儀，目

前僅香港政府將此一措施內化為例行性檢疫措施的一部份。澳洲受 SARS

的威脅較小，故 2003 年 SARS 疫情結束，即取消此一措施；新加坡受 SARS

影響嚴重，故機場發燒篩檢的措施一直執行至 2004 年 4 月，當時新加坡

衛生單位以「未曾經由發燒篩檢措施發現 SARS 個案」，說服決策高層取

消此項措施；相反地，在香港因曾經由此項措施發現二名 SARS 個案，

故深信此一措施是有效的檢疫工具，於是機場發燒篩檢的措施，目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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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執行中；我國則因發燒篩檢措施，使得登革熱的境外移入病例在機

場偵測到的比例大幅增加，而廣受好評（93 年度機場發燒篩檢檢出登革

熱 57 例，佔境外移入病例數的 62.6%；94 年度機場發燒篩檢檢出登革熱

46 例，佔境外移入病例數的 44.2%），故至今仍以發燒篩檢作為入境旅客

健康篩檢的例行措施。 

(三) 在 SARS 期間，發燒篩檢的執行人力方面，澳洲、新加坡係調派護理人

員執行篩檢工作。如有發現發燒旅客、無法排除為其他疾病者，由移民

局及海關調派人員至篩檢站完成通關手續後，即送至指定醫院；香港則

將此一工作完全外包委託民間公司派遣經訓練完成之臨時人員執行，無

法排除疾病者，亦後送至指定醫院，作進一步檢查。我國在 SARS 期間

即調派二十名正式人員搭配臨時人員或替代役男 24 小時駐點執行檢疫

工作，且有防疫醫師或航站醫師診察，必要則後送醫院檢查，整體人力

配備及作業流程較為完整。 

(四) 在因應新型流感方面，各國雖均已訂定應變計畫，但多未採取具體的檢

疫措施，各國均一致表示將隨時密切注意 WHO 的訊息，及依 WHO 的規

定再採取因應措施。 

(五) 在衛教宣導方面，澳洲 AQIS 是很值得學習的對象，AQIS 有屬於自己的

形象標語-「Quarantine Matters！」，簡單易懂的標語令人看過就知道是

AQIS 的相關宣導，除了專屬於 AQIS 的精神標語之外，也有專屬於 AQIS

的形象代言，亦即檢疫犬，所以 AQIS 的的所有宣導單張、宣導品上都

可 以 看 到 可 愛 的 卡 通 造 型 米 格 魯 犬 搭 配 精 神 標 語 「 Quarantine 

Matters！」，衛教品的形象一致、簡單大方，令人印象深刻。香港的衛教

宣導方面，衛生署港口衛生處為出國旅遊人士新設立「港口衛生旅遊健

康中心」，提供衛教宣導、單張發放、旅遊資訊、預防接種、及其他服務

（例如健康諮詢、屍體進口申請等等），將所有與衛生相關的出入境業務

及旅遊應注意事項、民眾服務等項目全部結合在一起，並配有醫師提供

諮詢服務，對民眾的便利性相當高，是非常值得我國參考的方向。 

二、航空器、船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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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加坡的港口衛生辦公室設有引水人員、船長、檢疫人員可互相對話的

無線電對講機，對於進港船舶，如船上有健康異常者，可進一步了解船

上的疫情狀況，而我國亦有要求船舶通報船上人員健康狀況之規定，但

係以電報方式，由代理行提交檢疫單位，時效上受到限制，故新加坡之

作法實值得學習，但首先得培養英文流利的檢疫人員，始得直接與船上

人員對話，或許亦可請引水人員代為翻譯，但引水人員對於防疫專業用

語不懂，如果這些問題能克服，這項無線對講機的設施及連繫方式值得

學習。 

(二) 新加坡有關船舶蒸燻除鼠業者的證照核發、管理，佔檢疫單位大部份的

工作量，也有一套很完整的制度及專業規定，但香港、澳洲政府單位則

不負責蒸燻除鼠工作之執行，僅核發除鼠或免予除鼠證明；我國則由檢

疫單位執行鼠跡檢查、蒸燻除鼠、核發證書等工作，雖然依港埠檢疫規

則之規定，船舶消毒、除鼠、及病媒防治作業亦可委由民間業者辦理，

除鼠作業完成後，需通過檢疫單位的複檢合格始發給證明書，但對於蒸

燻除鼠業者並無限定資格或發給證照，故目前此項措施並未落實，此點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學習。 

(三) 有關船舶壓艙水的管理，澳洲政府的規定較完整，且也確實在執行，至

於新加坡、香港均未執行有關壓艙水的監測管制工作，由於在新版 IHR

的條文內已增列壓艙水監測管理的相關條文，未來應如何執行，澳洲政

府的經驗值得學習。由於新加坡、澳洲、香港均為 WHO 之一員，其所

執行之檢疫工作係遵守 WHO 之相關規定與要求，故三地之檢疫工作內

容差異不大，惟在船舶壓艙水的管理的方面，澳洲應是最積極管理且值

得學習的國家。 

三、機場、港區設施：機場檢疫設施方面，澳洲、新加坡均在機場設有檢疫 

隔離室（Quarantine Room），作為健康異常旅客訪談、留置的場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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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設置此種檢疫用房間。由於這些隔離檢疫室，當初主要為疑似黃熱

病患調查隔離之用，故並無負壓的裝置，近來因 SARS 及新型流感的發

生，澳洲政府已考慮將現行檢疫室改為負壓的裝置。新版 IHR 的條文中，

有提到機場港口應設置檢疫隔離場所，但目前我國在機場港口並無常設

的檢疫室，為因應 IHR 要求及業務需要，機場港口似乎仍有設置檢疫隔

離室的必要。 

四、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在生物材料進出口管理方面，澳洲有完整的法律

規定，執行上較成熟；新加坡則甫完成有關生物材料管理的法律條文，

雖然該法尚未通過，但新國已依據法律條文在執行輸出入審核工作；香

港對於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的規定，相較於其他國家，較無具體的規定；

我國目前生物材料輸出入管理的法規已大致完備，且生物材料的等級與

分級管理規定明確，故香港政府認為我國分級管理的方式，值得該國學

習。 

五、因應新版國際衛生條例（IHR）之準備工作 

 配合新版國際衛生條例的實施，澳洲、新加坡、香港等均已指定該國相

關機關擔任 IHR 的對口單位（Focal point）及港埠主管當局（Competent 

authority），但新加坡衛生官員表示，由於該國的傳染病法規（Infection 

Disease Act）已經規範的很健全，並已有包含新版國際衛生條例的相關規

定，所以不需針對傳染病防治法規之母法進行修法，僅需更換部份表格

及附件即可。而我國除已確認 Focal point 及 Competent authority，並修改

相關法規外，對於實際執行方面，亦應及早因應，例如檢疫隔離室的建

置，壓艙水的檢疫措施等事項。 

六、其他：在檢疫組織體系方面，澳洲、新加坡很類似，由衛生部決定旅客

檢疫政策，但在機場的執行，則分別由農業部的 AQIS(澳國)、及環境衛 

生署(新加坡)負責，香港則由衛生署負責訂定政策及機場港口的執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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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樟宜機場，每一工作時段僅有一名港區衛生辦公室工作人員派

駐機場作為連繫之用，實際查核是否曾停留黃熱病疫區的工作，係由移

民局協助查核旅客入境聲明單，如有問題，才連繫港區衛生辦公室的人

員處理。澳洲亦由移民局人員協助查核旅客入境聲明單，再通知 AQIS

人員處理，此外，AQIS 派駐大批人員(雪梨國際機場約 300 人)在機場，

除負責動植物檢疫外，亦負責港區病媒監測管制及人員檢疫的工作。以

新加坡的作法而言，不僅可節省大批人力，且可加速通關，值得我國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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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疾病管制局各檢疫單位轄區一覽表 
分局別 檢疫單位 轄         區 

基隆辦公室 基隆港 

蘇澳辦公室 蘇澳港 

金門辦公室 金門水頭港（小三通） 
第一分局（台北區） 

馬祖辦公室 馬祖福沃港（小三通） 

第二分局（北區） 中正機場辦公室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台中港辦公室 台中港、台中清泉崗機場（國際包機） 
第三分局（中區） 

麥寮辦公室 麥寮工業港 

高雄港辦公室 高雄港 
第五分局（高高屏區） 

高雄機場辦公室 高雄國際機場 

花蓮港辦公室 花蓮港、花蓮機場（國際包機） 
第六分局（東區） 

和平辦公室 和平工業港 

表二 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對國際旅客傳染病檢疫措施比較表 
 執行的檢疫措施 

國 家 負責 
機關 

入 境 旅
客 黃 熱
病監測

入 境 旅
客 填 寫
健 康 聲
明表單 

入 境 旅
客 發 燒
篩檢 

入 境 有
症 狀 旅
客 採 檢
體送驗

機 場 醫 師
診 察 及 其
他 醫 療 服
務 

有 症 狀
旅 客 後
送就醫

入 出 境
旅 客 衛
生 教 育
宣導 

出 境 旅
客 發 燒
篩檢 

屍體入境檢疫
暨所需文件 
******* 

台 灣 
衛生署 
（疾病 

管制局）
 ●* ● ● ● ● ● ****** 死亡證明

澳 洲 AQIS*** ●**   ● ● ● ●  
死亡證明
防腐證明
密封證明

新加坡 

環境衛 
生署**** 
（港區 
衛生辦 
公室） 

●**   ● ● ● ●  
死亡證明
防腐證明
密封證明

香 港 
衛生署 
（港口 

衛生處）
  ● 

*****   ● ●  死亡證明
身分證明

註：資料收集截止時間為 95 年 2 月 
*僅入境有症狀旅客須主動填寫「傳染病防制調查表」。 
**係於入境旅客申報單上勾選是否來自黃熱病疫區。 
***澳洲之檢疫政策訂定由衛生部負責，AQIS 負責執行。 
****新加坡之檢疫政策由衛生部負責，環境署港區衛生辦公室負責執行。 
*****香港政府僅於香港國際機場執行入境旅客發燒篩檢工作，香港之碼頭或與中國大陸相連之陸路口
岸並無採取入境旅客體溫篩檢。 
******SARS 流行期間，WHO 評估各國疫情狀況的指標之一為「無輸出病例」，故當時我國曾實施出境
旅客體溫篩檢。 
*******對於骨灰之入出境免除檢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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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對國際航機、船舶檢疫措施比較表 
執行的檢疫措施 

國 家 
負責 
機關 

強制航
機噴藥
消毒 

航機檢
疫規費
收取 

航機病
媒蚊調
查 

航機、船
舶衛教宣
導廣播 

船舶鼠類管
制（除鼠證
明） 

船舶登船
檢疫* 

船舶壓艙
水監測及
管理 

強制船隻懸掛
防鼠盾 

台 灣 
衛生署
（疾病
管制局） 

 ● ● ● ● ●  ● 

澳 洲 AQIS ● ● ● ● ● ● ● ● 

新加坡 

環境衛
生署（港
區衛生
辦公室） 

    ● ●   

香 港 
衛生署
（港口
衛生處） 

  ●** ● ● ●   

註：資料收集截止時間為 95 年 2 月 
*目前各國之做法均在船員或旅客有健康異常時，始登船檢疫。 
**僅為預防西尼羅病毒感染症，曾登機調查病媒蚊。 

 

表四 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國際港埠檢疫設施及港區衛生措施比較表 
執行的措施 

國 家 
負責 
機關 

機場檢
疫人力
配置 

機場檢
疫隔離 
室 

機場診
療室 

機場預
防注射
服務 

衛生機坪（航廈
周圍 300 公尺
內） 

港區鼠類、
病媒蚊管制 

港區飲水、食物
衛生監測 

台 灣 
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 

40*  ● ● ● ●  

澳 洲 AQIS 300** ● ● ● ● ● ● 

新加坡 
環 境 衛 生 署
（港區衛生辦
公室） 

5*** ● ● ● ● ● ● 

香 港 
衛生署（港口
衛生處） 

54****  ●***** ● ● ● ● 

註：資料收集截止時間為 95 年 2 月 
*係指中正國際機場（另有替代役約 30 名），24 小時執行一、二期航廈共四處發燒篩檢站及病媒防治、
衛教宣導等工作。 
**係指雪梨國際機場，AQIS 同時執行動植物檢疫工作。 
***係指樟宜國際機場，港區衛生辦公室於機場共配置人力五名，工作採取三班制，每一時段僅有一名
人員值班，主要作為與移民局之聯繫窗口，並緊急處理移民局通報之健康異常個案。 
****係指香港國際機場，機場檢疫業務均由香港衛生署外包民間業者代為進行，24 小時執行航廈內三
處發燒篩檢站業務，疑似傳染病旅客一律後送馬嘉烈醫院。 
*****香港國際機場內並無政府衛生單位設置之診療室，但有新加坡萊佛士集團經營之私人醫務室，以
服務入出境身體不適之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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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因應 IHR 之檢疫準備工作 

負責單位 

國 家 對口單位 

（Focal point） 

港埠主管當局 

（Competent authority） 

傳染病防治 

法規修改 

台 灣 疾病管制局 港埠衛生安全小組 檢討修訂中 

澳 洲 衛生部 AQIS 檢討修訂中 

新加坡 衛生署 

（疾病控制

中心） 

衛生署 

（疾病控制中心） 
不需修法 

香 港 衛生署 衛生署 不需修法 

 

 


	摘要 
	前言 
	我國現行檢疫政策 
	台灣、澳洲、新加坡、香港檢疫措施之比較 
	討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致謝 

